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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各部门： 

为加强学校今冬明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师

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校园安全稳定，根据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元旦春节期间有关

工作的通知》、省教育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做好全省学

校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工作的提醒函》精神和济宁市委教育复学

组有关要求，现将有关疫情防控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学校冬春季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冬季是新冠病毒的活跃期，传播机制更易实现，导致流行

的可能性增大；新冠肺炎与其它呼吸道疾病流行相互叠加将使

防控形势更加复杂。目前，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国内也呈

现点状多发的态势。随着元旦、春节假期临近，人员流动将显

著增加，疫情防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还会加剧。各单位、各

部门和全体师生员工要深刻认识防控形势的严峻性，毫不放松

抓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要求，

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和工作准备，扛牢疫情防控的政治责任。 



二、切实做好寒假放假工作 

各系（院）和教务、学生管理部门要统筹配合，做好学生

寒假分期分批、错时错峰离校工作。放假时，团委负责安排从

校门到车站的“点对点”直达运送服务。放假前，各单位、部

门要集中开展一次宣传教育活动，告知师生员工离校注意事项

及个人防护要求，提醒广大师生假期期间尽量不要离开居住地，

避免到境外或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区探亲旅游。疫处办要根据

要求，及时把我校寒假放假时间安排、春季开学时间安排等报

送省教育厅疫控平台。 

三、严格抓好寒假校园疫情防控 

寒假期间，校园实施封闭管理，教职工非必要不要来校，

学生不得提前返校。确需入校的教职工，须核验身份、实名登

记、亮健康绿码和测量体温，不达标者禁止入校。未经批准的

外来人员一律不得入校。党委（院长）办公室、后勤处、安保

处、疫处办等有关部门要做好值班值勤，每天一名校领导带班，

保障疫情防控指挥体系正常运转。后勤处做好供水、供电、校

园清扫和重点场所消毒等工作。 

四、不断健全健康信息管理机制 

寒假期间，各单位、部门要建立师生健康信息台账，按时、

准确上报所属师生员工健康信息，掌握师生健康状况，做到师

生信息可追踪、健康可监测。对于返回疫情中、高风险区的师

生，要“一人一档”建立健康信息台账。疫处办做好假期师生

员工健康信息的汇总和上报工作。各系（院）要加强与参加实

习实训学生和所在实习单位的沟通联系，共同做好学生管理和

疫情防控工作。 



五、科学指导假期居家学习生活 

各单位、部门要教育和指导所属师生员工按时上报个人健

康信息，配合社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师生员工个人出门和乘

坐公共交通要做好防护，减少流动和聚集，加强体育锻炼，坚

持营养膳食，少用电子产品，保证充足睡眠，提高机体免疫力。

学生工作处、各系（院）要健全家校联动机制，共同做好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调整心态、适应假期生活。及时关注

师生心理变化，共同化解心理问题，避免引发极端事件。 

六、提前谋划春季学期开学 

教务处、学工处、后勤处、疫处办根据疫情形势和学校总

体安排，尽早谋划春季开学工作，科学制定开学返校方案。资

产处、后勤处要及时检修重点场所测温设备，做好防疫物质储

备。疫处办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牵头组织防疫工作演

练和应急处置演练，确保春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 

七、加强疫情防控督导检查 

    学校将组织疫情防控工作专项检查，及时发现短板漏洞，

限期整改，确保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落地。对于履行防控责任

不到位、落实防控措施不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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